附件7：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颁发和变更事项办理流程（节点明细）

	申请单位
	

	县分局
	



	市生态环境局
	


危险废物动态信息管理系统申报并提交纸质材料








开始





结束





初审





通过系统通知申请单位和当环保部门并公告





制证、盖章





审核公示





局领导签审





会审挂起





科长意见





组织会议集体会审





法人变更





存在问题





申请单位整改挂起





技术审查挂起





专家现场核查





组织专家





受理公示 





退回





科（处）长意见





不予受理并公告





形式审查








